
滨海县头罾污水处理厂滤料采购服务项目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20240719）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

一、招标条件

本滨海县头罾污水处理厂滤料采购服务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

金来源为， 招标人为滨海县善治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

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滨海县头罾污水处理厂滤料采购，具体滤料的名称、数量及技术要求详见招标

文件。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卵石 m³ 4 2 活性炭 m³ 4.5 3 除氨氮专用树脂 m³

9 4 特种除磷专用树脂 m³ 9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滨海县头罾污水处理厂滤料采购服务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滨海县头罾污水处理厂滤料采购服务项目:

3.1 投标人必须是独立法人的生产厂家或销售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证（或多证合一营业执照）。

3.2 投标人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在“信用中国”、“信用江苏”网站上被公布的,自载

明的发布之日开始,直至撤销或者更正信息中载明的发布时间的期间,本项目的招标人拒绝其

投标,资格审查不予通过,不得被确定为中标候选人、中标人。在一次招投标活动中,资格预

审申请人、投标人或者中标候选人因正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导致其资格预审不通过或者被

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中标人资格的,不因其之后失信信息被撤销或更正而改变已经作出的

决定。

3.3 本项目拒绝联合体投标，中标后不允许违法分包、转包。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07-19 08:30到2024-07-25 18:00

获取方式：5.1 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4年07月19日08：30--2024年07月25日18：00

（节假日除外）。 5.2 领取联系人：王女士，联系电话：13914632376。 5.3 本项目招标

文件售价为：300元/份。投标人在获取招标文件时缴纳，售后不退，获取招标文件时需提供

营业执照复印件、介绍信或授权委托（含电话号码及邮箱）、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以上材料均须加盖公章。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07-26 15:00

递交方式：当面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07-26 15:00

开标地点：滨海县港城路水务大厦10楼会议室

七、其他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滨海县头罾污水处理厂滤料采购服务项目已由上级部门批准建设，招标人为

滨海县善治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项目资金来源自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

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招标内容：滨海县头罾污水处理厂滤料采购，具体滤料的名称、数量及技术要求详

见招标文件。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卵石 m³ 4

2 活性炭 m³ 4.5

3 除氨氮专用树脂 m³ 9

4 特种除磷专用树脂 m³ 9

2.2 招标范围：货物的采购、包装、运输及售前、售后等伴随服务。

2.3 供货地点：滨海县境内（招标人指定地点）。

2.4 供货期：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历天内完成供货。

2.5 本次招标共分一个标段。

2.6 质量标准：合格，并满足招标文件中技术要求的规定。

2.7 质保期：一年。

2.8 最高总限价：89万元，其中除氨氮专用树脂限价2万元/立方米、特种除磷专用树脂

限价7.5万元/立方米。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必须是独立法人的生产厂家或销售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证（或多证合一营业执照）。

3.2 投标人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在“信用中国”、“信用江苏”网站上被公布的,自载

明的发布之日开始,直至撤销或者更正信息中载明的发布时间的期间,本项目的招标人拒绝其

投标,资格审查不予通过,不得被确定为中标候选人、中标人。在一次招投标活动中,资格预

审申请人、投标人或者中标候选人因正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导致其资格预审不通过或者被

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中标人资格的,不因其之后失信信息被撤销或更正而改变已经作出的

决定。

3.3 本项目拒绝联合体投标，中标后不允许违法分包、转包。



4.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资格后审及最低评标价法，具体评标方法详见本项目招标文件。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4年07月19日08：30--2024年07月25日18：00（节假日除

外）。

5.2 领取联系人：王女士，联系电话：13914632376。

5.3 本项目招标文件售价为：300元/份。投标人在获取招标文件时缴纳，售后不退，获

取招标文件时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介绍信或授权委托（含电话号码及邮箱）、委托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以上材料均须加盖公章。

6.现场踏勘

6.1 投标人根据需要自行踏勘项目现场，发生的费用自理，所有相关费用均包含在投标

报价中，结算时不增加此项费用。

6.2 投标人自行负责在踏勘现场中所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 本项目的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4年07月26日15时00分整。

7.2 本项目的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及开标地点:滨海县港城路水务大厦10楼会议室。

7.3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予以拒收。

8.付款方式

本项目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价的30%作为预付款；全部产品供货并验收合格交付后，单

据齐全，支付至合同价的90%；余款待验收合格满一年且无质量问题后一次性结清。（以上

付款均无银行利息，一律通过银行结转）

注：上述付款为无现金支付，中标人提供银行账号，如因中标人提供账号错误导致相关

责任的全部由中标人执行承担。在达到上述付款条件和时间时，中标人应提前向招标人提供

相关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材料，经招标人审核无误的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如中标人提交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材料存在瑕疵，则由中标人重新补足提交审核，招标人的付款时间相应顺

延并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9.发布公告的媒介

9.1 本招标公告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jszbtb.com/#/newindex)上发

布。

9.2 本招标公告如有修改或中（终）止，将以“补充公告”形式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

服务平台(http://jszbtb.com/#/newindex)上发布，投标人应在开标前随时上网查阅，否

则，其引起的相关后果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10.联系方式

招标人：滨海县善治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3770137862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3914632376

滨海县善治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024年07月19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滨海县善治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地  址： 盐城市滨海县滨海医药产业园丹桂路3号

联  系  人： 李先生

电  话： 13770137862

电  子  邮  件： bhnlzbcg@163.com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 滨海县大学生创业园电谷A226室

联  系  人： 王女士

电  话： 13914632376

电  子  邮  件： 404605597@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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